
5.14 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 

   中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（學體會）推行的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，設

立目的是資助來自低收入家庭且具有體育潛質的學生追求體育發展，並參與學體

會舉辦的學界體育比賽。每間學校每年可獲最多合共 15000 元的撥款，學生有能

力代表學校參加學體會活動並符合資格可獲得資助（現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

或正領取學生資助計劃的全額或半額資助）。 

      本學年本校的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資助撥款為$14500，所有資助撥款全用

於資助乒乓球校隊、羽毛球校隊及籃球隊校隊的訓練教練費。本學年合資格的受

資助學生共 20 人，分別為乒乓球校隊 11 人，羽毛球校隊 3 人，籃球校隊 6 人。

此計劃能使本校低收入家庭且具有體育潛質的學生受惠，來年會繼續向中國香港

學界體育聯會（學體會）申請學生運動員資助先導計劃撥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